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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岭南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园林”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资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 

广发证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09 号令）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现根据中国

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下发的深证上[2013]323 号《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

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披露文

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

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

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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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公司、上市公司、岭南园林 指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德马吉 指 德马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交易

标的、标的股权、目标股份 
指 德马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恒润科技 指 
上海恒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前的名称“上海恒

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德马吉的股东、售

股股东 
指 

樟树市德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樟树市帮林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各方 指 
岭南园林和樟树市德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

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岭南园林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德马吉

100%股权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

问、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查意见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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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岭南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园林”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

实施方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

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岭南园林本次交易的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进行了核

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

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

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

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

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购买的资产为德马吉 100%股权。德马吉是一家以文化创

意设计为核心，具有全球化业务覆盖能力、全球化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全产业

链环节运作能力的文化创意展示服务提供商。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标的公司隶属于“商业服务业（L72）”中的细分行业——“会

展营销服务业”。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2013 年修正）》，“三十二、商务服务业>11、会展服务（不含会展场馆建设）”

为鼓励类，德马吉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德马吉所属行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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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

购，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类型 

本次交易类型为岭南园林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樟树市德

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

的德马吉 100%股权。 

上市以后，公司已奠定在园林绿化领域的翘楚地位并提出“二次创业”的战

略目标：致力于成长为“美丽生活创造者——生态环境与文化旅游运营商”。公

司旨在以文化创意基因作为嫁接通路，以文化旅游作新战略切入点，谋求公司自

主品牌在消费潜力更为巨大的终端消费市场的价值变现。因此，未来上市公司将

积极向上游绿化修复、生态环保等技术领域拓展，补足环境重塑技术，加强人与

环境之间的互动体验；另一方面，向下游文化旅游、体验经济等消费领域延伸，

将文化内涵在线下实体环境进行创意重塑，提高人与文化间的互动体验。 

而德马吉作为公司本次收购标的，其与上市公司之子公司恒润科技均系具备

极强文化创意基因的企业。相较恒润科技，德马吉更侧重通过创意策划及展示为

客户实现其营销价值。德马吉所专注的是基于对客户品牌内涵、业务属性、目标

客群诉求、产品或服务卖点等方面的精准把握，实现对客户营销诉求的精准传达，

增强客户的品牌价值。公司可借助德马吉出色的文化创意能力为其主题文旅项目

进行特色化且兼具创意性的主题文化设计，使文旅项目的主题更鲜明而易于被广

大受众所识别。同时，德马吉在品牌内涵挖掘及展示方面的经验有助于公司主题

文旅项目的品牌打造及品牌文化推广，实现公司主题文旅项目品牌知名度的提

升，进而形成一定的品牌IP效应并逐步增强品牌的社会识别性，有助于强化公司

主题文旅项目的品牌运营能力。其次，公司可凭借德马吉卓越的创意能力，为其

“大文旅产品”提供创意营销及活动创意策划，从而增强公司线下文化旅游运营

的实力。 

综上，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提升岭南园林主题体验设计能力和运营能力，使上

市公司进一步向下游文化旅游、体验经济等消费领域延伸。上市公司藉此深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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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人们体验需求，为上市公司未来介入到文旅项目的运营并直接服务消费者做好

铺垫，对于上市公司成长成生态环境与文化旅游运营商的战略具有促进作用。 

因此，本次重组属于上下游并购。 

（二）本次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构成借壳上市指：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

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

上。 

本次交易前，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尹洪卫持有公司股份 160,545,5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15%，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

后，在考虑本次配套融资的前提下，尹洪卫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为 38.91%。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尹洪卫，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此外，上市公司本次购买的资产总额

（以德马吉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与交易价格相比孰高值为计算标准）为

37,500 万元，占岭南园林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363,566.46 万元

的 10.31%。 

综上，本次交易并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借壳上市。 

三、本次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为岭南园林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樟树市德亿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德

马吉 100.00%股权。因此，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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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2013〕323 号）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本次交易方案等信

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1、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和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

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2、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同行业并购，属于上下游并购，不构

成借壳上市； 

3、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结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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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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